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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5_8D_AB_

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20662.htm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

强卫生标准宣传贯彻工作的通知(卫政法发[2006]274号) 卫生

标准与卫生政策、卫生法规共同构成卫生行政管理和卫生行

政执法的基础，是各类卫生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执业，规范

自身行为的重要技术依据。建国以来，国家已发布实施

了1800余项卫生标准。为推动卫生标准全面、正确实施，保

证卫生标准在为人民群众健康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

方面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，各地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，把

卫生标准宣传贯彻工作作为依法行政的主要内容和推进政务

公开工作的重要举措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。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 一、切实做好卫生标准宣传培训工作。新标准颁布

后，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及时开展以卫生行政执法人员、卫生

检测检验人员和卫生行政管理相对人为主要对象的宣传培训

，保证卫生标准的正确贯彻执行。 二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，

实现卫生标准的及时传递。现行有效的卫生标准文本、卫生

标准信息已在卫生部网站（www.moh.gov.cn）上公开发布，

今后新发布的卫生标准也将及时在卫生部网站发布，供社会

各界免费阅读、下载。为方便卫生标准使用者查询，省级卫

生行政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将此情况通报到县级卫生行政部

门、有关专业机构及卫生行政管理相对人，并将卫生行政部

门及有关专业机构的网站与卫生部网站的卫生标准栏目链接

。 重要卫生标准颁布前，卫生部将在卫生部网站上公开征求

社会意见，请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协助做好征求意见工作并及



时反馈。 三、积极做好卫生标准发行工作。国家卫生标准由

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卫生行业标准（WS）和国家职业

卫生标准（GBZ）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。今后，新发

布的卫生标准正式文本，卫生部负责免费发送至省级卫生行

政部门、省级卫生监督机构。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卫生标准正式文本征订、发行工作，要确保基层卫生行

政部门及有关专业机构、卫生行政管理相对人及时获得卫生

标准正式文本。具体标准文本的征订工作请与中国标准出版

社、人民卫生出版社联系（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）。 四

、继续开展卫生标准宣传周活动。在2005年首次卫生标准宣

传周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基础上，各地要认真总结经验

，继续开展相关活动。全国统一组织的卫生标准宣传周活动

每两年举办一次，时间为9月的第二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